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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农村女性的权利贫困——健全相关立法和制度，更新执法机构和村

干部观念

李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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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桐城出嫁女土地权案件表面反映的主要是执法问题，但背后隐含着更深层次的内

容，比如相关立法欠缺，执法机构和村干部传统观念和意识的影响，以及我国社会保障制度

的不完善。    

  此案取得了胜诉。类似的案件在我国的农村还有很多，甚至可以说比较严重，令人深

思。 

  这类案件并不复杂，事实比较清楚，法律关系也比较清晰，但为什么解决起来难度那么

大，我们认为主要是执法层面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法院和法官认识和理念的问题。 

  一是很多类似案件不被受理，法院认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法

院的理由是受侵害妇女与村委会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能否通过

行政诉讼，法院则认为，由于村委员会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使妇女们处

于一种告状无门的境地。 

  二是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认为出嫁女、离婚女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一些地方

政府或法院对出嫁女、离婚女的土地权益纠纷的指导意见中，往往会提到“空挂户”、农转

非户口的问题，同时往往规定这部分人群不享受权益分配。 

  “空挂户”是指举家迁移、本村只留有户口、不承担任何义务的人。他们与出嫁女的情

况并不同，出嫁女是承担了村里相应义务的。 

  有的法院在审理妇女土地权益案件时往往也考虑其是农业户口还是非农户口，我们认为

应视情况区别看待。很多农村妇女的非农户口，是在土地征用过程中政府按一定比例分配

的，每个家庭根据自己的情况分给家庭成员，但一般户口所在地仍在村里，既不安排工作，

更没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可以说没有享受任何权利，只是一个身份而已。因此我们认为，

法院在审理中应在法律的框架下考虑此问题，而不能拘泥于指导意见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对

指导意见中没有明确规定或没有规定的，应该按照宪法法律的精神，按照当事人的实际情况

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做出公正判决。 

  一些法院在审查当事人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时往往要求必须在本村生产和生

活。在中国的现阶段，我们是否还能以此作为能否给予集体收益的主要标准，它是否还具有

合理性？ 

  随着城市近郊土地的大量征用，以及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鼓励农业

人口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很多农民逐步离开了土地，洗脚上田。据有关调查，中国的农

民外出务工人群达9000万人，很多村子的青壮年全部外出打工，只留下老人儿童。对在外打

工的男性村民，村里给予了他们村民福利，但对于出嫁女则强调“在当地生产生活”，这对

出嫁女是不公平的，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因此，只要出嫁女们履行了村民义务，就应该给

予其平等的权利。 

  三是执行的问题。很多出嫁女、离婚女赢了官司却拿不到钱，一是村里已经把钱分光，

无钱支付；二是村里有钱也拒不给付。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也是很多受侵害妇女不愿打

官司的原因之一。她们需要的不是一纸胜诉的判决，而是实实在在的权益。 

  案件表面反映的主要是执法问题，但背后所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一是立法和制度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立法的不足，相关法律中有的规定过于

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某些规定缺乏性别视角，比如承包权以户为单位，虽然在很大程度上

保障了家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基于不同性别利益上的差异，因而忽视

了由于婚姻关系而流动的农村妇女的权益。 

  二是观念和意识的影响。“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从夫居”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影



响着村民、村干部、基层法院和相关部门，甚至很多农村妇女。这种观念和意识在权益的分

配上往往以一种所谓合法的形式即村规民约的方式体现，在受侵害妇女的救济过程中反映的

是部门间的推诿和执法不力。同时，执法者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也造成这类案件受理、审

判和执行的困难。执法者没有认识到农村妇女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没有从妇女权益问题就

是社会问题、两性的平等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的高度看待失地妇女的权益保护问题； 

  三是折射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基本还没有覆盖到广大农

村，对于生存环境本来就相对艰难的农民，保住他们有限的生存资源不被外人侵夺成为他们

的责任和本能，他们认为出嫁女和离婚女就是外人。 

  一位专家曾提到，中国农村贫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权利贫困，农民权利贫困主要表现为

土地财产权利的贫困，所谓权利贫困是指制度层面对某一群体权利的限制和歧视所导致的生

活贫困。 

  我们认为，相对于更为弱势、对土地的依附性更强的农村妇女则更为如此，土地权利的

丧失成为农村妇女权利贫困的一大原因。要消除这种权利贫困，打碎她们所面对的种种障

碍，需要全社会的关注，需要从观念、制度、立法、执法等方面去推动和解决。 

（发布日期：2006年0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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